非漁業用船隻進港申請書
市

　　　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　　　漁港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船名
	
	編號
	
	國籍
	

	申請人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
（護照號碼）
	
	
	
	
	
	
	
	
	
	

	聯絡電話
	住宅或公司
	傳真號碼
	

	
	手機號碼
	
	

	聯絡地址
	

	船主姓名
	□同上

□　　　　　　
	聯絡電話
	□同上

□　　　　　　

	聯絡地址
	□同上

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船隻性質
	□自用

□營業用
	登記噸數
	           噸

	船隻尺寸
	長      寬
	限載人數
	

	進港目的
	

	船上人員

姓名
	
	計

人

	預定進出港

時間
	進港
	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午　　　時  　　分
	出港
	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午　　　時　　　分

	實際進出港

檢查時間
	進港
	年　月　日
午時分
	安檢員簽　章
	出港
	　年　月　日
午　　時　　分
	安檢員簽　章


註：1.申請人基本資料應詳實逐項填寫。

2.海巡單位完成非漁業用船隻出港檢查並填寫檢查時間後，將本表傳真至漁港管理（代管）機關辦理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核計事宜。

3.非漁業用船隻應於離港時或離港後十五日內至漁港管理（代管）機關指定之單位繳納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，逾期未繳納者，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執行之。

附件一








